
《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实施方案》起草说明

一、制定《实施方案》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发展，快递塑

料包装、外卖塑料餐盒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耗量快速上升，

新型污染问题逐渐凸显。今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

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

改环资﹝2020﹞80 号），要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实化细化政策措施。今年 4 月，《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对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也做

出了相关规定。

去年 7 月 1 日，本市在全国率先颁布实施《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取得了显著成效，垃圾分类已逐步成为新时尚。本市制订《实

施方案》，举全市之力推动在解决“白色污染”问题方面多

措并举、全力推进、积极作为，既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本

市法律法规文件的必要行动，也是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建设生态之城和美丽上海的重大举措。

二、《实施方案》的起草过程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

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绿化市容局等十余家部门单位在



多次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认真听取了邮政快递、连锁

餐饮、外卖平台以及塑料再生利用等相关企业、行业协会和

专家的意见。在制订中主要体现三方面考虑：一是坚决贯彻，

逐条分析研究，能细化的部分尽量细化；二是因地制宜，结

合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阶段特点，实事求是对部分任务

要求进行优化调整；三是力争率先，发挥本市在全国率先实

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立法的优势，自我加压，努

力推动塑料污染治理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本市《实施方案》。

三、《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立足上海实际情况，按照“禁限一批、替代

一批、规范一批”的总体思路，对不同塑料制品提出相应管理

要求和政策措施，着重强调源头减量、循环使用、再生利用

和环保处置，共 6部分 17条。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明确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

提出主要目标：到 2020年，率先在餐饮、宾馆、酒店、邮

政快递等重点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

使用；到 2021年，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

产品有效推广；到 2022年，全面实现塑料废弃物零填埋；

到 2023年，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

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

第二部分“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

用”，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



袋、厚度小于 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全面禁止废塑料

进口。分步骤禁止生产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

料棉签、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分步骤、分领域禁止限制

使用塑料购物袋、一次性塑料制品、快递塑料包装等。

第三部分“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研发推广绿色

环保的塑料制品及替代产品，探索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循

环利用、减少塑料污染的新业态新模式。

第四部分“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置”，加强塑

料废弃物分类回收清运，规范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

化处置。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

第五部分“完善支撑保障体系”，一是严格执行国家塑

料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对塑

料制品减量、替代产品推广、新型模式培育、回收利用处置

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三是强化科技支撑，加大塑料污染环境

风险评价、替代产品研发等攻关力度；四是加强日常管理和

监督检查。

第六部分“强化组织实施”，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开展

联合专项行动，进一步强化考核和问责。加大对塑料污染治

理的宣传力度，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

氛围。


